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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死刑自古以来都以最严厉的刑罚著称, 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仍然在刑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中国死刑的历史源远流长, 其以各种各样所能想象到的方式结束罪犯的生命, 残酷性令世界叹

为观止。但仔细研究, 在中国古代的刑罚史中,死刑并没有被滥用 ,它也受着各方面的牵制。这些牵制,

即体现了古代死刑的慎用思想。本文试图对死刑慎用思想的概念、存在的思想基础以及其表现形式进

行探讨, 以便更清楚了解古代死刑慎用制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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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死刑慎用的概念和渊源

从词源学意义上而言, 慎, 即谨慎; 用, 即使

用。死刑慎用, 意即慎重地适用死刑, 不滥用死

刑。中国古代慎用死刑思想的最初发端,源于西

周时期周公提出的 敬天保民 与 明德慎罚 思

想,以忠恕之道 哀矜折狱 , 反对乱罚无罪、滥杀

无辜,要求统治者注重民心向背,认识民众的巨大

力量。春秋时期孔子推出以 仁 为核心的儒家学

说,主张 仁者爱人 、慎刑 ; 之后的孟子又提出

了对后世影响甚大的 仁政 思想, 认为统治者只

有 保民而王 , 要求统治者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 ,主张 生道杀民 。后来, 中国古代社

会宗法等级性决定了 八议 、官当 和 上请 等

专属于官僚贵族得以免死的特权。所以,在中国

封建社会, 死刑等重大案件的会审、复核, 一开始

是从贵族官僚犯罪开始的。但其初衷和目的也从

保护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维护社会不平等的等级

秩序,逐步扩展到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北魏太武

帝时确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死刑复核制

度,这是关于中国古代死刑慎用最具代表性的制

度,其适用对象是全国的死刑案件,在范围上也没

有限定,当然包括官员和广大的百姓。另外, 诸如

赎刑制度、录囚制度、秋冬行刑制度、明清会审制

度等,其适用范围都是广泛的。这些制度的适用,

深刻地体现着中国古代死刑慎用思想。

二、古代死刑慎用思想的存在基础

和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一样, 死刑慎用思想

的产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主

流思想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慎用思

想的存在基础,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一)儒家仁爱思想

自西汉武帝 独尊儒术 以来,儒家学说便成

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也是统治

阶级奉为圭臬的统治理论。儒家思想以 仁 为基

本核心,认为 仁者爱人 , 主张为政以仁,要求统

治者爱民,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孔子的学说极

大地影响了后世帝王和官僚。在统治者价值评价

体系中 爱民如子 或施行 仁政 是评价的重要指

标之一。历代的史书中, 有所谓 酷吏 一词,就表

明了对草菅人命者的鄙视和遗弃。在 仁 的思想

指导下,各种慎刑措施和制度层出不穷,有时竟到

了乱法的地步。不少书中谈到这样的案例,当仁

与法有了冲突时,执法者不惜以仁坏法,甚至法外

施恩。与 仁 的主张相适应, 在具体的统治方法

上,儒家理论要求 德主刑辅 , 推行教化。孔子

说: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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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他主张德教为先,以教化去

刑。在这里 去刑 成为最高目标, 即便法家也认

为最高境界是 去刑 , 只不过他们讲究 以刑去

刑 罢了。儒家思想反对 不教而诛 ,认为须先行

教育人民,转化思想, 激活人内心中的 善端 , 从

而达到人人向善的境界, 如此则天下大治而太平。

如果一昧严刑峻法,则人所固有的 善端 即遭湮

没、蒙蔽, 虽刑杀不断, 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

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受这种教化理论的影响, 统治

者和执法者们更看重教化的施行, 而慎施刑罚,经

年累月,便形成了各种制度。在地方司法中, 对于

不至于威胁封建统治秩序的轻微案件, 司法官们

往往设法使当事人幡然悔悟或茅塞顿开,以至于

息讼 ,当然也就免受刑罚。甚而至者,还有地方

官员因治下狱讼较多而自责不安, 以为自己教化

不力,走到极端几乎挂官而去。由此可见儒家仁

爱思想对慎刑思想的影响。

(二)天道思想

中国古代就有 天人合一 之说, 即认为天道

通于人道,而 天道好生恶杀, 好赏恶罚 。君王则

是秉承天意, 替天行道, 则天立法, 代天行罚, 因

此,君王应该有德配天。故君王应该 以德善化

民 ,而不能施行 虐政 , 为政应该 务德而不务

刑。 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 非王道也 。在施刑

而言, 应当坚持 中正慎罚 , 惟有如此, 才符合天

道。如果人间的刑杀和冤狱过多, 上天就会呈现

出不祥之兆,并以大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对国君予

以惩罚。根据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的记载, 刑

罚 中正 则祥, 偏颇 则虐, 而 慎刑 、 慎罚 、

罚当其罪 是 祥刑 的关键。中国古代的皇帝为

了体现德政,在实行重刑维护其统治的基础上,往

往将慎刑、恤刑作为其是 道德之君 的证明。同

时, 为承天道, 合天意, 避免上天之怒而 六月飞

雪 ,历代统治者在遇有天灾时会行大赦,录囚和

减刑等措施。并且, 历代统治者还会按照春、夏、

秋、冬四时之令行罚,顺应天地阴阳之气。因秋冬

主万物肃杀而在这个时间 施刑害杀戮之事 ,以

维护天道的正常秩序,不引起上天的惩罚,自然会

尽力防止冤案和减少刑杀。

三、古代死刑慎用思想的表现形式

(一)对死刑适用对象和范围的限制

对特殊犯罪主体的适用死刑限制在我国古代

以来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均有所体现。据史载,西

周时期就有 三赦 制度,据∀周礼∃秋官∃司刺#记

载, 三赦 为: 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

蠢愚。 这一制度虽然表现了我国古代社会早期的

矜幼、恤老、哀弱的慎刑、恤刑观念,但其是针对所

有刑罚而言的, 并非仅出于死刑慎刑、恤刑的观

念。对于妇女适用死刑的限制的最早记载是∀左

传∃襄公十九年#: 妇人无刑, 虽有刑, 不在朝

市。 西周时期的行刑制度是在朝市行刑, 与众弃

之。为不使妇女暴尸于朝市,因而不在公开场合

执行死刑,以示与男人死刑执行的区别。随着历

史发展, 关于对特殊犯罪主体的年幼、老年人、妇

女或者怀孕的妇女以及残疾人的死刑慎刑、恤刑

制度得以在立法和司法中有所规定, 但各朝代对

于不适用死刑犯罪主体的范围以及限制条件也有

所不同。

死刑慎用的范围,毫无疑问,只限于死刑。墨

家提出的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是关于中国古代

用刑原则最经典的表述, 即对于侵犯人身、财产过

程中杀人和伤人的行为, 被统治者视为严重犯罪,

要受到刑事处罚,重至处以死刑。∀汉书∃刑法志#

中说 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 是百王之所同也 ,

杀人者不死, 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 。对

于罪大恶极者,必须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处以死刑,

以示惩戒及对受害者有所交待; 否则难以维持社

会秩序的稳定。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导致死刑的犯

罪作了全面详尽的总结。包括政治性犯罪、违反

伦常的犯罪、侵犯人身、财产的犯罪及其他死罪。

从中国古代刑法规定的死罪可以看到: 政治性犯

罪导致的死刑是最多的。统治者对危害国家政

权、反抗专制统治、冒犯封建皇帝的行为给予最严

厉的刑罚制裁。另外严重破坏纲常礼教、等级身

份的行为也将导致死刑。

(二)对死刑执行时间的限制

中国古代对死刑的执行时间非常讲究, 所以

逐步形成了众人皆知的 秋冬行刑 制度。秋冬行

刑思想最早见诸于文字是在∀左传∃襄公二十六

年#, 其内记载: 古之治民者, 劝赏而畏刑,恤民不

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刑以秋冬 反映了秋

冬行刑的刑罚自然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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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 天人相关 的思想是秋冬行刑

制度的哲学基础。这种思想认为, 人类本身也是

自然的一部分, 两者合而为一,即 以类合之, 天人

一也 。因此, 君主治理国家的政治行为、司法行

为应当与自然现象相适应, 这种 天人合一 的思

想,辅之以阴阳五行的学说,按照春夏属阳、秋冬

属阴;德属阳, 刑属阴的观念, 最后产生了一套影

响久远的司法时令制度。古人认为, 春夏是万物

滋育生长的季节, 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 这是

自然界永不变化的规律。人类的行为要与自然秩

序相适应,就应当顺时而动,与天道相应。这种观

念具体体现在司法上, 因为刑罚本身便是剥夺宇

宙间生命的杀戮行为, 与四时生杀的自然秩序的

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 所以刑杀必于秋冬, 断

不能在万物生长的季节施行杀戮, 而与自然秩序

相背, 否则, 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给人间施以

灾难。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况是秋冬行刑制度的现

实基础。中国古代的经济一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 农业生产在整个国家中占据非常重要

的地位。农业的收成好坏决定了老百姓是否能够

解决温饱问题, 人民是否安定,进而决定了政治是

否稳定、君主的统治能否长久。所以历朝的统治

者对农业生产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规律相应

地也对政治生活、司法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的收成主要取决

于天时地利, 靠天吃饭是其一个显著的特征。春

夏两季是万物播种、生长的季节,这两季的农业活

动决定了全年的收成,一旦断狱行刑,对农业生产

的破坏很大。而秋冬季节相对来说是农闲季节,

那时行刑对劳动力的损害较轻, 对农业生产的破

坏较小,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秋冬行刑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现今看来,虽然秋

冬行刑制度具有一定的迷信成分, 但由于其符合

我国 天人合一 的观念和农业生产的规律,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 所以自汉以后,成为各个朝代的一

项司法制度。

(三)死刑复核复奏制度

死刑复核复奏制度应该是最能体现死刑慎用

思想的制度之一。死刑复核制度是对那些拟判处

死刑的案件,在最终定判之前必须奏请皇帝批准;

死刑复奏制度则是指对以判定死刑的案件,在行

刑之前必须奏请皇帝核准,只有待死刑复奏批准

命令下达之后,方可行决。从性质上来讲,死刑复

核属于刑事审判程序, 而死刑复奏则属于刑事执

行程序。

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自古以来,重

大案件的最终裁决权一直集中在中央, 特别是皇

帝本人手中。以残暴闻名的秦始皇就经常亲自审

理案件 躬操文墨, 昼断狱, 夜理书, 自程决事 。

这几乎成了一个传统, 历代帝王, 都组织、参与审

定重大案件。从隋朝开始,死刑的执行需奏请皇

帝定夺,以后历唐、宋至清, 莫不如此。死刑的最

终决定权收归皇帝, 便成了定制。在 明德慎罚 

的思想指导下,从商朝开始,疑案、重案的复审和

复核有了程序和制度上的规定。∀礼记∃王制#中

记载了商朝的三级三审制度。对个别特殊案件,

商朝还会召集官民共议。

西周的司法实践中, 有 三刺 和 乞鞠 等制

度。三刺即 讯群臣 、 讯群吏 和 讯万民 ; 乞

鞠即不服判决而上诉。死刑案自在其中之列。以

后历代均重视死刑的复核,至唐朝太宗时制度化。

唐太宗规定: 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

尚书九卿议之。 他更规定了严格的 三复奏 和

五复奏 制度, 三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必须三次上

奏皇帝方可执行,意在防止错杀。太宗后又改为

五复奏。这充分表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

进步,统治者对人命的重视程度的增加。地方的

高级司法机关虽有权判处死刑,但至隋唐两朝,所

有的地方死刑案均须大理寺复审, 然后再上奏皇

帝判决。宋初,增加了一道复核程序,即所有地方

大辟以上案件须先送刑部复核。明朝中后期,厂

卫擅权司法,造成不少冤狱,但死刑复核制度却更

加完善,出现了每年一度的朝审,即对在京的死刑

案,在正常的大理寺复核之后,每年的秋冬季以三

法司、九卿、大学士等高级官员组成审判庭,再次

进行审录,并奏报皇帝。对不在京的死刑案,也由

皇帝派官审录后回奏,并经皇帝批准后执行。

清朝的死刑复核制度全面继承明朝并有所发

展。地方的死刑案须经按察司和督抚两级复审之

后,再报大理寺和皇帝。除承明制对在京死刑案

举行朝审之外,清朝又设立秋审制度,负责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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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死刑案的最终裁决。

(四)死刑赦免制度

中国古代赦免的起因, 往往主要处于世袭君

主为了显示自己与民众的天然情感, 而在重要节

庆、国事大典等特殊时期颁行赦免,以谋求人民对

自己的爱戴。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帝

王为了祈求上天的福报而赦免。这种类型又有以

下几种形式:因皇室喜丧大事而赦; 因遇灾异、病

祸而赦;遇丰年、祥瑞等喜庆事项, 以及获得玉器、

国玺等宝物或灵芝、凤凰、麒麟等珍禽异兽等而赦

免;因欲通过举行祭祀、典礼等以昭报神明、悦神

邀福而赦免;因国政上的重要事物或事项而赦,以

示庆祝和祈福。第二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专为

施德惠民、拉拢人心、利于统治而赦免。

关于赦免的类型,我国历史上虽多以 赦 或

大赦 称谓,但具体形式却是丰富多彩的,集中体

现了古代社会的创造力和统治艺术。综合看来,

可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

是大赦,即效力及于全国的 赦肴 。封建王朝在

遇到重大变革、吉庆等情形时,往往实施大赦。对

于一定时限的犯罪, 不问是否已经发觉,或者是否

己经结正,都予以赦免。己经赦免的犯罪,不允许

他人再向官府控告。谁以赦免的犯罪事实告发别

人,就以所告之罪惩罚原告。赦前犯罪已经执行

刑罚的,不认为有前科。二是特赦,指针对特定之

人所犯特定之罪实行的赦免。似于赦免同源,古

代初期的赦免多针对一人一事而施行。汉朝时发

展为录囚制度, 起初主要是一种审判监督制度,是

上级司法机关定期对下级司法机关结案后对在押

犯人进行询问,核实罪状以平雪冤狱。这种赦免

形式已经具有了现代特赦的意义。三是减等,又

称 赦降 , 相当于现代的减刑。减等思想渊源于

周代∀吕刑#的五刑五罚: 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

疑有赦,其审克之 的记载。沈家本指出: 此节所

云即汉之赦降,今之减等也。 其具体做法,历代无

一定之规, 多为死罪以下递减,如死罪减为徒刑、

肉刑、腐刑或改徙边戍,有期徒刑除半或减去一定

的期限等。四是复权,其表现形式首先是复籍,即

恢复原有的属籍, 多指恢复皇族的属籍及其附随

的特权,与现代的复权制度有类似之处。复籍的

较早记录是在西汉, 只对因事或受牵连而被除籍

的刘姓皇族, 特别恩赦予以恢复。复权还表现为

恢复臣民的某些政治权利或回复被革除的官职。

五是曲赦,即局部地区的赦肴。始于汉高祖时期

赦免栋阳囚和代、燕两地吏民的做法,但汉朝时尚

无曲赦的名称。

四、结语

除上述的死刑复核、复奏、死刑赦免等之外,

中国古代还有许多体现死刑慎刑观念的制度和实

践,如死刑犯的尸体处理、代刑、留养承嗣等各方

面的慎刑、恤刑制度,对死刑慎用思想的发展起到

了一定作用,是古代人道主义思想之体现,有待于

我们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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